
（下转四版）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康市时间：2024 年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915-3328103,邮政信箱：安康市 A022 号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 8∶00－20∶00。

中共安康市委 安康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第二十三批）

截止 2024 年 11 月 29 日 20 时，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批交办涉及安康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16 件，现将 3 件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1）平利县八仙镇负责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前将狮坪村二
组 5 户化粪池接入集镇污水管网；加大设施巡检维护，确保污水
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严禁污水外排污染环境。

（2）平利县林业局 2024 年 11 月 25 日已对八仙镇狮坪村村
民蔡某滥伐林木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平林罚立字 〔2024〕第
LYJ20 号）。

（3）平利县八仙镇纪委就群众化粪池溢流问题对镇公共事
业服务中心干部李某监管责任履行不到位进行提醒谈话；就群
众私自采伐林木问题对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干部陈某监管责
任履行不到位进行提醒谈话。

受理编号 96 号信访问题为：前期，桐木
镇涌泉村修建高铁施工， 导致附近河道水质
浑浊。 从 2021 年开始，开山放炮产生的扬尘
较大。车辆运输期间噪音扰民。桐木社区高铁
（桐木高铁站）施工期间，渣土车造成街道路
面泥土较多。项目部未采取降尘措施，扬尘严
重。

旬阳市

（1） 施工单位对桐木镇涌泉村 1 组沟道内山体落石进行清
理，对桐木社区、涌泉村破损路面进行修复，加大道路清扫、洒水
频次，加强运输车辆管理，落实遮盖、冲洗等措施，减速慢行、禁
止鸣笛，防止噪音、扬尘污染扰民。

（2）旬阳市相关部门局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执法监管，如发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1

经核实，西康高铁旬阳段于 2021 年 12 月开工建设，爆破期间设
置被动防护网防止碎石滚落沟道。 2024 年 11 月 24 日，现场核查时桐
木镇涌泉村 1 组蒋家沟内有少量山体落石，沟道水体清澈，经现场检
测，结果显示蒋家沟上下游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
标准限值。 施工爆破期间喷淋湿法作业不到位，车辆运输遮盖不到位
导致物料洒落，道路清扫不及时，车辆碾压导致桐木社区街道及涌泉
村通村路路面破损，产生扬尘、噪音，对周边群众造成影响。

属实 已办结

2
受理编号 97 号信访问题为：1.八仙镇狮

坪村集镇污水管道做样子， 集镇污水横流排
入河道;2.2024 年 11 月，村民蔡奎未办理采伐
证，乱砍乱伐，投诉人希望市级联系其现场处
理。

平利县

经核实，八仙镇狮坪村污水处理厂于 2021 年 12 月竣工投用，运
行正常，未发现管网破损情况。狮坪村二组 5 户村民在污水管网竣工
后建设住房，化粪池未接入管网，污水外溢至自家菜地，现场核查未
发现污水直排河道现象。 2024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八仙镇狮坪村
村民蔡某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 25 根 4.897 立方米。

属实

是否办结 备注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序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及部门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已办结

受理编号 98 号信访问题为 ：2022 年开
始，汉滨区关庙镇金星村东站货场，卸煤煤灰
扬尘较大，影响附近村民生活。

经核实，汉滨区关庙镇东站货场建设于 70 年代，基础设施落
后，未建设密闭装卸车间、物料大棚。 煤炭装卸、运输主要集中在货
4、5、6 号运输线，煤炭混合作业集中在货 6 号运输线。现场核查时，
该货场露天堆放约 1 万吨煤炭，地面积尘多，装卸、运输和混合作
业产生扬尘影响周边群众。

（1）2024 年 11 月 21 日安康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就东站货场扬尘污染问题向西安铁路局书面交办督办。 市生态
环境汉滨分局就该东站货场扬尘管控不到位问题向西安铁路局
集团有限公司安康东站货运车间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责令立
即整改，并立案查处（陕 G 汉滨环立〔2024〕11 号）。

（2）安康东站货运车间已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向西安铁路
物流中心申请停止散煤运输，现存散煤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前
清运完毕，不再承接散煤装卸、运输业务，统一使用封闭式集装
箱运输。

（3）安康东站货运车间加强日常管理，落实好货物装卸、运
输过程中扬尘防治措施，加大清扫和洒水频次，降低扬尘污染。

属实 办理中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康市时间：2024 年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915-3328103,邮政信箱：安康市 A022 号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 8∶00－20∶00。

3 汉滨区

03２０24 年 11 月 30 日 责编 王旭 校对 王旭 组版 永涛 要闻

截止 2024 年 11 月 29 日 20 时，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批交办涉及安康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16 件，现将 3 件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1

受理编号 93 号信访问题为 ：2002 年四
季镇月坝村一组村干部组长（吴某）在自家基
本农田上建砖厂，且占用其他农户土地，有给
村民钱；投诉人表示 2006 年国家出具基本农
田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询问该事件于 2002 年
发生是否合法。

岚皋县
经核实，吴某所有的四季砖厂占地面积为 1045 平方米，其中：水

田面积 222 平方米， 其他土地面积为 823 平方米。 经套合三调数据，
222 平方米水田为永久性基本农田，823 平方米为工业用地。 该砖厂占
地未办理用地手续，涉嫌非法占地。 同时，核查还发现砖厂内堆放的砂
石料未采取扬尘管控措施。

属实
办理中

2

受理编号 94 号信访问题为：2019 年，麻
虎镇金银村 1 组瑞泰矿业有限公司在投诉人
家中地里堆放洗砂废渣，周边植被都不长，下
雨废渣的污水流入河道， 且机械施工期间扬
尘、放炮扬尘较大，运输车辆在村道上行驶扬
尘，虽有洒水车但是未洒水；且毁坏投诉人 1
亩多的林地，投诉人法院起诉判决恢复，但未
恢复，后执行局强制执行，该公司做了表面工
作未恢复。

白河县

（1）经核实，该公司洗砂废渣全部堆放在渣场内，取得用地和环
保相关审批手续。 渣场靠山一侧堆放少量废渣，距河堤超过 2 米，使
用防尘网遮盖，现场未发现洗砂废渣乱堆乱放和污水流入河道情况。
目前，渣场处于使用过程中，按照矿山恢复治理要求，待渣场闭库后
进行植被恢复，渣场周边植被未受影响。

（2）经核实，该公司碎石生产线均密闭处理，配备有喷淋设施和
降尘雾炮，爆破作业期间有扬尘产生。现场检查发现成品堆场砂石料
未完全覆盖，厂区道路有积尘，存在扬尘问题。

（3）经核实，村民住宅紧临道路两侧，运输车辆经过村道带起的
路面灰尘，对附近村民有一定影响。

（4）经核实，该公司配备洒水车每天（除降雨天气）对周边道路洒
水降尘，安排有专人和村民监督其落实洒水降尘措施。

（5）2022 年 6 月，投诉人起诉瑞泰公司侵占其 1.5 亩承包地，经
白河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瑞泰公司 10 日内将损毁土地恢复原状，赔
偿损失 1000 元。2023 年 8 月 18 日，白河县人民法院现场确认执行情
况，经投诉人本人确认，损毁土地已恢复，1000 元损失赔偿到位。

（1）白河县水利局督促瑞泰公司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对
废渣进行严密苫盖，降低弃渣流失风险，并督促企业在恢复生产
前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和备案。

（2）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对该公司负责人徐某进行
约谈，责令其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禁污染扰民，并对
该公司扬尘管控不到位违法行为立案调查，11 月 18 日下达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 （陕 G 环罚告字 〔2024〕85 号 ），拟处罚款 3 万
元。

（3）白河县各部门加强巡查监管，规范矿山开采行为，强化
饮用水源、矿山植被保护和生态治理修复，如发现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4）麻虎镇落实专人监督白河县瑞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做
好厂区周边通村道路洒水降尘。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及时排查、
化解企业与群众矛盾纠纷。

（5）瑞泰公司编制《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案》，安康市生
态环境局白河分局组织相关单位督促企业按照方案完成整改。

已办结

3 恒口示范区 属实

办理中

中共安康市委 安康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第二十二批）

（1）岚皋县四季镇政府向该砖厂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
知书》，责令立即对易产生扬尘的砂石料进行覆盖，对占用的永久
性基本农田限期 15 日内恢复土地原貌，对占用的其他土地 30 日
内全部恢复土地原貌，并对涉嫌非法占地问题立案查处。

（2）四季砖厂已于 11 月 27 日对堆放的砂石料进行覆盖。
（3）岚皋县四季镇党委对镇政府分管领导巩固衔接专职副主

任高某给予批评教育，对镇政府国土工作负责人孙某、月坝村支
部书记兼田长郭某分别给予提醒谈话。

属实

是否办结 备注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序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及部门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受理编号 95 号信访问题为 ：2015 年
10 月份，因恒月花园房产建设，恒口示范
区政府牵头征用投诉人家中土地， 因价格
未谈拢，故未征用。于是开发商在投诉人家
门前砌了一个围墙， 导致 316 国道北侧的
污水全部流入南侧（投诉人家附近），影响
居住环境

经核实，恒月花园项目为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诉人房屋位于原项
目范围内，由于拆迁补偿款未达成一致，实际建设未征迁该户房屋。
投诉人所述的围墙为恒月花园社区外墙，与投诉人房屋间隔一条东大
沟（恒惠渠支渠），该围墙的修建并未改变原水渠流向。

经核实，恒月社区建设有污水管网系统，接入市政管网，污水未排
入该渠。 投诉人反映的污水问题是由于该渠上游未在中心城区，沿线
个别住户将生活污水排入该渠。 为确保月河水质，在上游污水管网未
建设完备前，临时将该渠经投诉人房屋以南接入恒月花园社区管网，
并网后接入市政主管网排至恒口污水处理厂处理。 该渠道大部分段
落为暗渠，仅投诉人房屋西侧 10 余米距离为明渠，对投诉人日常生活
造成一定影响。

（1）恒口示范区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和省市配套资金，实施城
市补短板项目，2024 年已将该区域雨污分流项目列入《城市地下
管网管廊及设施建设改造实施方案》，多渠道争取资金，保障雨
污分流管网工程建设有序有效推进。

（2）恒口示范区住建局积极与投诉人进行沟通，10 日内对
投诉人房屋附近明渠加装盖板； 加强辖区突出环境问题排查整
治，加大对污水管道、渠道的日常清淤与排查管护，提升过水能
力，防止污水乱排，保障人居环境。

中共安康市委 安康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第二十四批）

截止 2024 年 11 月 29 日 20 时，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批交办涉及安康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16 件，现将 3 件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备注

受理编号 99 号信访问题为：2024 年 4 月
开始，三里社区 17 组、18 组、19 组有人（无法
提供是谁）以修路、修建防火通道为由挖山挖
林，破坏生态环境，并将石料外运，且车辆运
输砂石料道路上扬尘较大，将村道压坏。

恒口
示范区

（1）恒口示范区三里社区已完成水毁道路修复施工。
（2）恒口示范区住建（交通）局将受损的主干道路纳入 2025

年道路提升改造计划，源头解决扬尘问题。
（3）恒口镇（恒口示范区）综合执法大队加强日常巡查，如发

现乱挖乱采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1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修建中道路位于三里社区 20 组，系砂石土
路，该道路 2024 年 7 月因暴雨损毁严重。 2024 年 11 月恒口示范区组
织恢复该通组路，基于原道路施工，维持原宽，不新增用地，不占用林
地。 道路施工期间未发现乱挖毁林和砂石外运现象。 投诉人反映压坏
村道为恒口示范区三里社区 17、18、19、20 组的主干道， 年久失修，部
分路面损坏，车辆通过时存在扬尘问题。

属实 已完成

是否办结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序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及部门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